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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 年度臺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第 2 次會議紀錄 

壹、 時間：113 年 3 月 28 日(星期四)上午 10 時 0 分 

貳、 地點：永華市政中心 10 樓都委會會議室 

參、 主持人：趙卿惠召集人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彙整：郭芳瑜 

肆、 出列席單位：略（詳簽到簿）審議案：共 1 案 

第一案：擬訂臺南市東區平實段 8 地號等 5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

權利變換計畫案 

說明： 

（一） 背景說明： 

1. 緣起：本案係經內政部營建署 102 年 11 月 18 日同意補助，依都

市更新條例第 12 條「經公開評選委託都市更新事業機構為實施

者」所辦理之公有土地都市更新案件。配合國防部軍備局近年積

極推動營改土地資產活化，依都市更新條例暨相關規定辦理都市

更新開發計畫，加速帶動東區副都心之發展同時透過容積獎勵公

益性設施之回饋取得公營住宅，以期達到照顧民眾居住權益，創

造市民、公部門與投資者多贏效益。 

2. 計畫範圍：基地位於臺南市東區後甲二路、後甲三街、平實二

街與平實六街所圍之住宅區土地，包含平實段 8 地號等 5 筆土

地，面積共 24,155.50 平方公尺，土地所有權人為中華民國，管

理機關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。 

3. 徵得實施者過程：本府於 110 年 7 月招商，經公開評選後由達

麗建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為最優申請人，並於 111 年 3 月 10 日

與達麗建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簽訂委託實施契約，共同負擔比

率為 50.88%，契約主要規範內容（契約 9.2.2 條、9.3 條、10.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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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、15.3.1 條）如下: 

(1) 開發量體於法定容積外增加之建築容積額度（不得申請容積

移轉）累計上限不得超過法定容積之 1.5 倍。 

(2) 配合臺南市政策目標及社會公益性，本案得依「都市更新建

築容積獎勵辦法」之規定申請獎勵容積，惟不包含時程獎勵

(§14)、規模獎勵(§15)等獎勵項目。廠商應優先爭取提供指定

之社會福利設施(公營住宅)，申請額度為法定容積上限之

30%，以及銀級以上綠建築標章。 

(3) 共同負擔比率不得超過 50.88%。 

(4) 實施者應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核定後，經臺

南市政府書面通知日起算 90 日內給付土地所有權人 100%更

新後權利金。 

4. 本案土地所有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臺南辦事處 110 年 4

月 9 日台財產南南一字第 11012009310 號函及 111 年 11 月 28

日台財產南南一字第 11112030820 號函主張全部以選擇分配更

新後權利金方式參與權利變換。 

（二） 法令依據：都市更新條例第 12、32、37、48 條 

（三） 計畫內容：請詳計畫書 

（四） 辦理情形： 

本案於 111 年 12 月 29 日報核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，112 年

1 月 18 日起 30 日辦理公開展覽，並於 112 年 2 月 2 日舉行公

聽會、112 年 3 月 7 日完成機關書面協審、112 年 5 月 26 日召

開都更、都設聯席專案小組會議、112 年 12 月 27 日都市更新及

爭議處理審議會第一次專案小組會議、113 年 2 月 17 日辦理聽

證，期間同步針對實施者指定提供之公營住宅規劃設計及本案

不動產估價報告書進行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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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 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： 

地主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對估價審查結果提出書面意見，113 年 2

月 17 日辦理聽證 (書面意見及聽證紀錄詳報告書內文)。113 年

3 月 28 日審議當日陳情意見詳附件一 

（六） 審議過程： 

1. 公營住宅基本設計審查： 

有關本案公營住宅之區位、房型規劃及配置、基本設計等內容，

經本局邀集委員召開 4 次審查及數次工作會議後於 112 年 8 月

31 日決議修正後通過。 

2. 估價報告審查： 

為本案後續共同負擔提列費用及權利價值計算，爰依都更條例第

50 條第 3 項規定先行於 112 年 2 月 23 日、112 年 6 月 16 日分別

召開 2 次估價報告審查會議審議，後續依會議結論於 112 年 8 月

18 日、112 年 10 月 3 日召開兩次估價工作會議，並於估價報告

修正後於 112 年 11 月 29 日經估價委員複核無意見，續依複核結

果納入本案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報告書；惟土地所有權人針

對估價結果仍有疑義，第二次工作會議土地所有權人發言紀錄詳

附件。 

3. 都更、都設委員會聯席小組 

考量本案審議重點議題包括提供市府之公宅及整體基地建築開

發，考量案情涉及建築量體配置、都市設計及共同負擔費用提列、

權利變換等議題，爰先行成立都更、都設聯席專案小組，並於 112

年 5 月 26 日召開聯席小組會議，聽取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

草案等內容，並提供初步建議意見，決議修正後接續進行都更、

都設相關審議。 

4. 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第一次專案小組會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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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量本案涉及容積獎勵申請、權利變換共同負擔費用提列、估價

(更新後總價值計算)及地主分回權利價值等議題，組成專案小組，

於 112 年 12 月 27 日召開本案第一次專案小組會議，聽取事業計

畫及權利變換計畫內容並提供初步建議意見，決議修正後提審議

會審議。 

5. 其他相關審議： 

臺南市建築物交通影響評估審議會已於 112 年 3 月 20 日決議修

正後通過、臺南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已於 112 年 11 月 9 日決

議修正後通過。 

（七） 本案申請都市更新容積獎勵項目: 

1. 提供指定社會福利設施容積獎勵(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 

7 條)：本案實施者提供公營住宅，獎勵係數經本府 109 年 9 月 4

日公告為 1.37，實施申請獎勵值為 30%，符合契約規定。 

2. 綠建築獎勵(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 10 條)：取得銀級候

選綠建築證書，申請基準容積 6％，符合契約規定。 

3. 智慧建築獎勵(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 11 條)：取得銀級

候選智慧建築證書，申請基準容積 6％ 

4. 其他獎勵：依建築技術規則「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建築基地綜合設

計」規定，申請獎勵值為 8%。 

5. 總計申請獎勵及容移額度：前述(一)+(二)+(三)+(四)，合計為基

準容積 50%，符合相關法令及本案契約規定。 

（八） 權變結果 : 

1. 共同負擔提列費用總額:原為 9,662,655,553 元，依契約規定共同

負擔比率計算結果不得超過 50.88% ，經計算後僅提列

7,891,819,107 元。 

2. 更新後房地價值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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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面層平均建坪單價(元/坪) 617,151 

二樓以上平均建坪單價(元/坪) 378,595 

車位平均價格(元/個) 1,372,883 

更新後總權利價值(元) 15,510,650,760 

3. 共同負擔比率：50.88%。 

4. 權變分配結果： 

(1) 土地所有權人分配權利價值：7,618,831,653。 

(2) 實施者分配權利價值：5,524,273,375。 

(3) 與實施者協議出資之人分配權利價值：2,367,545,732。 

決議： 

（一） 有關事業暨權變計畫附錄四「建築工程建材設備調查表」，經 112

年 5 月 26 日都更、都設聯席小組會議決議確認達第二級標準，

同意實施者所提計畫方案。 

（二） 有關事業計畫第拾捌章「財務計畫」及權利變換計畫第玖章「權

利變換所需費用」，依 112年 12月 27日第一次專案小組會議決

議同意實施者自提變更部分（印花稅、廣告銷售管理費提列實

施者實際取得部分（100%更新後房地）），並同意其餘項目費用

提列方式；另信託合約尚未檢附，請實施者於核定前檢附並授

權由業務單位檢核提列金額。後續如有配合公宅審查、交通影

響評估審議、都市設計審議、建築基地綜合設計、估價等相關

審議結果，致影響相關費用計算結果者，授權由業務單位檢核

計算結果。 

（三） 有關事業計畫第拾章「申請容積項目及額度」，同意實施者所提

容積獎勵項目： 

1. 依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 7 條規定提供公營住宅，申請

基準容積 30%之容積獎勵。 

2. 依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 10 條規定取得銀級候選綠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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築證書，申請基準容積 6%之容積獎勵；另請實施者取得綠建築

候選證書及於使用執照核發後 2 年內通過綠建築分級評估「銀

級」以上。 

3. 依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 11 條規定取得銀級候選智慧

建築證書，申請基準容積 6%之容積獎勵；另請實施者取得智慧

建築候選證書及於使用執照核發後 2 年內通過智慧建築分級評

估「銀級」以上。 

4. 有關申請「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建築基地綜合設計」得增加之容

積部分，依權責單位審查結果辦理，且增加之容積與都市更新

容積獎勵總計不超過基準容積 50%為上限。 

（四） 同意本案共同負擔比率依實施者承諾 50.88%提列。 

（五） 下列事項於修正或補充說明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書內容後

同意，授權由業務單位複核： 

1. 有關事業計畫第拾捌章第二節「成本收入分析」實施者部分呈

現成本大於收入一事，請詳實檢視財務平衡並提供更詳細之分

析說明。 

2. 有關權利變換計畫第拾伍章「土地、建築物及權利金分配清冊」、

拾陸章「地籍整理計畫」車位無論有無登記面積，價格與皆相

同之緣由請釐清；另請補充說明大小公、車公等計算方式。 

3. 有關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附錄三「住戶管理規約」，釐清增

設車位與露臺是否辦理登記與銷售，如有銷售，請於規約內容

載明約定專用等相關事項，並請參考內政部規約範本調整內容。 

（六） 涉及估價部分請依下列決議事項辦理: 

1. 有關估價結果，十字軸帶以西側建物（面公園部分）估價結果

委員無意見；十字軸帶以東三棟建物，因建築樓層高者（成本

較高）平均單價較低顯不合理，應予以合理調整，另針對 22 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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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物(R10-B 棟)與 13 層建物(R12)均價與他棟建物存在落差部

分，請予以上調；整體調整邏輯應有一致性標準。  

2. 公宅非嫌惡設施，請實施者於調整率進行合理調整。 

3. 其餘請依聽證紀錄、本次審議會陳情意見(詳附件一)及其他委

員意見(詳附件二) 調整並作合理回應後，於會議記錄發文日之

次日起一個月內送交臺南市政府依程序續處。 

（七） 聽證紀錄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33 條規定決議結果如下： 
序
號 發言人及其陳述或發問要旨 答覆 大會決議 

1 
當事人：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臺南辦

事處(現場發言及書面附件資料) 

 

 

(1) 有關案例選取部分： 

A. 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二條第十一款定

義「同一供需圈」係指比較標的與勘估標

的間能成立替代關係，且其價格互為影響

之最適範圍。第十二條規定「不動產估價

師應依下列原則蒐集比較實例：一、實例

之價格屬正常價格、可調整為正常價格或

與勘估標的價格種類相同者。二、與勘估

標的位於同一供需圈之近鄰地區或類似

地區者。三、與勘估標的使用性質或使用

管制相同或相近者。四、實例價格形成日

期與勘估標的之價格日期接近者。」故比

較標的之遴選，應以「比較標的與勘估標

的間能成立替代關係且其價格互為影響」

為要件，並未強制新興重劃區應優先考

量。 

在回應本署所提北區新成屋平均售價每

坪都超過 40 萬元，地下一層停車位價格

約為 170 萬元~190 萬元間(綜-7)提及：「鄭

仔寮重劃區並不屬於近鄰地區範圍內且

重劃區發展成熟度亦不相同，依不動產估

價技術規則本案選取案例以同一供需圈

實施者受任人：大有

國際不動產估價師聯

合事務所王璽仲所長

(現場發言及書面附件

資料) 

(1) 有關國產署提及

北區鄭仔寮重劃

區新成屋(遠雄新

源邸)售價平均約

為 36~41 萬/坪，經

檢視後確實有部

分成交案例超過

40 萬，但仍有低於

40 萬之案例，遠雄

新源邸不論前後

戶均為面公園且

視野開闊，故不應

直接與本案均價

比較，如以同屬面

公園第一排相比

較，本案對比鄭仔

寮遠雄新源邸各

樓層均價應無低

估之情形。 

(2) 另有關成大寶仁

案例屬預售屋標

  

 

 

 

 

第 1 點-A、B 

有關估價相關內

容，業提大會討

論，請實施者依

審議會決議（六）

修正估價報告書

內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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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以近鄰地區及新興重劃區為優先。」但

本案三本估價報告書均未定義近鄰地區

範圍，如何確認所選案例在近鄰地區範圍

內，永康區大橋區徵區及南區水交社重劃

區屬近鄰地區，鄭仔寮重劃區不屬近鄰地

區的說法，邏輯上很奇怪；再者，不動產

估價技術規則並未強制規定新興重劃區

案例應優先考量。 

B. 平實重劃區位於東區南紡夢時代旁，是台

南市政府積極開發的重劃區，也是台南市

政府扶植的「東台南副都心」，位於東區與

永康區交界處，鄰近成功大學、成大醫院、

奇美醫院、台南一中、後甲國中、復興國

中、長榮中學、慈幼工商、傳統菜市場、

兵仔市市場、南紡夢時代、大灣交流道、

台南火車站等生活便利性設施。聯外道路

方面：南北向有 30 米省道台 1 線(中華路、

中華東路)，東西向有 40 米(計畫)小東路、

20 米裕農路，距大灣交流道約 1.1 公里。 

平實重劃區在交通動線、周遭環境[東區有

夢時代、後甲商圈，永康區中華里(原精忠

新村)、永安市地重劃區(兵仔市、麥當勞)]

發展成熟度方面，均屬台南市甚為珍貴稀

有之地，不管民間、台南市政府無不把此

處視為瑰寶；因此以虎尾寮、鄭仔寮重劃

區大樓交易實例推估勘估標的住宅價格，

完全沒有高估問題。請問虎尾寮重劃區內

距百貨公司、成功大學、成大醫院、台南

火車站、大型菜市場有較平實營區近、好

嗎？虎尾寮重劃區除了距國 1 仁德交流道

比較近外，生活便利性設施、大眾運輸系

統沒有一樣比得上平實重劃區。更何況虎

尾寮重劃區整體地勢西高東低、坡度大，

遇大雨淹水紀錄少不了他，又有後甲里斷

層帶經過，單以淹水記錄及斷層帶經過等

嫌惡設施，平實重劃區就較虎尾寮重劃區

好太多。鄭仔寮重劃區以純住宅為主，區

內除花園夜市、國小外，無特殊生活便利

的，無法列為估價

比較標的，一般預

售屋無法列為比

較標的之原因，主

要有付款成數及

個案房型與位置

等條件無法確認

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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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設施，區外雖有 COSTCO、特力屋等大

賣場，但其他周圍屬早期開發 4 層以下透

天厝住宅社區，未來發展有限；整體交通

方面，距永康交流道最近約 4.7 公里，聯

外交通系統亦不及平實重劃區。整體而

言，虎尾寮重劃區、鄭仔寮重劃區以民國

112 年現況並沒有較平實重劃區優。 

估價師常引用大橋區段徵收區案例，但大

橋區段徵收區西北側以台鐵縱貫線為界、

東南側為中山南路，對外交通以 22 米中

山南路(省道台 20 線)為主；鄰近無百貨公

司，奇美醫院、南台科技大學、國 1 永康

交流道，均位於台鐵縱貫線另一側，須經

由中華路(30 米省道台 1 線)聯繫，中華路

交通繁忙，交通動線不佳；且大橋區段徵

收區徵收前，區內及周圍地價明顯低於平

實重劃區周邊，以大橋區段徵收區內大樓

售價來調整平實重劃區都更後大樓售價，

就像以新營市區大樓售價為案例，來調整

永康區大橋區段徵收區大樓住宅價格一

樣，不可思議。 

多位委員及地主均對估價師所選用案例

提出質疑，估價師對此部分均未就勘估標

的與比較案例所在區域因素、個別因素進

行深度分析，僅在文字上一再敷衍，實非

恰當。 

C. 有關地下層停車位價格評估結果較北區地

下一層每個 170 萬元~190 萬元低一事，回

應理由為(綜-7(二)意見回應 1.)：考量本案

周邊有平實公園停車場，……。綜上所述，

本次評估之住宅與車位售價應尚無貴署所

述情況。依此理由，因住宅大樓附近有停

車場，大樓地下室所設之停車位亦較大樓

住戶多，因此大樓停車位價格會較低。如

果這樣的推論是正確的，那麼高雄左營高

鐵站周邊住宅大樓地下室停車位價格，應

該比仁武澄觀自辦市地重劃區內住宅大樓

地下室停車位價格便宜才對；但事實上澄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3) 車位部分經查實

價登錄

110/01~111/08 北

區屋齡五年內大

樓之買賣實例之

車位價格(扣除實

價登錄無登錄之

案例)地下一樓之

均價約為 155 萬

元(區間為

110~200 萬/位)，

另屬預售屋性質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第 1 點-C 

有關估價相關內

容，業提大會討

論，請實施者依

審議會決議（六）

修正估價報告書

內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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觀自辦市地重劃區八德東路 236 號地下一

層平面停車位民國 112 年 11 月 21 日面積

28.97 ㎡，一個 155 萬元；而左營高鐵站文

川路 207 號地下四層平面停車位民國 110

年 8 月 9 日面積 28.96 ㎡，一個 170 萬元，

將價格日期調整到 112 年 11 月(清華安富

房價指數此期間左營區房價上漲 29.22%)，

一個地下四層停車位價格為 219.7 萬元，

與推論結果相反。顯見回應內容與事實相

反，另對於「…，未來亦有轉運站、輕軌

之規劃，區域交通應以大眾運輸為主」的

說法，想請問是本案房屋先興建完成，還

是轉運站、輕軌先興建完成，又台南市的

大眾運輸何時能滿足區域交通需求?以目

前台南市民的生活習慣，仍以汽、機車代

步為主，而且南市府本年 2 月 17 日召開平

實營區第一期都更事業聽證會時，當地里

長也表示本區停車位需求強烈，縱使是平

日亦供不應求，更遑論假日，與估價師說

明情形相反，綜上，認同車位價格的確如

估價師所說:並非單純以市場價格進行比

較，本署認為本次勘估標的區位、商業活

動、交通便利性均優於北區，應進行個別

條件差異之向上調整。 

(2) 有關更新後各戶價格差異過大部分，回應

資料在附錄 9-4 至附錄 9-11，經檢視附錄

9-4 至附錄 9-11，仍存在下列問題： 

A. 附錄 9-4 案例案場為「美術園邸」A 區屋

齡為 18 年，以中古屋交易案例來推估尚

未興建新成屋各戶間價格差異，其適當性

無法令人接受。因為屋齡 18 年住宅大樓，

其交易單價更易受賣方使用房屋之習慣

等不可控制因素影響。依附錄 9-5 所示，

面美術館均價為每坪 29.01 萬元，背對美

術館均價為每坪 31.97 萬元。此資料與附

錄 9-4 相比對有誤，不宜作為說明依據。 

B. 附錄 9-6 案例案場為「鼎宇美術館」屋齡

為 19 年，屋齡太久不宜做為參考依據，且

之世界巨星

111/01~111/08 地

下一樓之均價約

為 160 萬元，故

本案並無低估情

形。(詳附件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4) 針對美術館案例

之分析係因應陳

啟正專委所提審

查意見所作之分

析，第一排屋齡多

較為老舊，屋齡較

新者均為一層一

戶或一層兩戶無

前後排區別，因此

不適用，其餘分析

如簡報所示。 

(5) 有關國產署所提

比較標的之計算

錯誤、認知差異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第 2 點-A~D 

陳述有關其他縣

市價格 差異資

料，僅供參考性

質，尚非本更新

審議會權責，無

爭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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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棟大樓與美術館間尚隔有七賢國中，非

直接臨美術館。 

C. 附錄 9-8 案例案場為「皇苑人文臻藏」屋

齡為 20 年，屋齡太久不宜做為參考依據。

依附錄 9-9 記載，其高低價差約 33.11%；

但面對美術館交易日期為 111/4/12為每坪

35.6 萬元，背對美術館交易日期為

109/6/19 至 111/1/29，平均價每坪 26.76 萬

元；若將背對美術館交易案例以清華安富

房價指數調整到 111/4/12，其平均價為每

坪 31.08 萬元，高低價差約 14.54%。此數

字與 33.11%相差超過 1 倍，亦難以說明本

案評估各戶價格差異過大問題。 

D. 附錄 9-10 案例案場分別為「皇邑美術館」

面對美術館屋齡為 17 年，「璞御大樓」背

對美術館屋齡為 10 年，得出二者價差

35.16%。但案場不同、建設公司不同、屋

齡相差 7 年、交易日期不同，在未做任何

調整、說明情況下，直接得出面對美術館

與背對美術館價差 35.16%，豈不是太草

率？經以清華安富房價指數將二棟大樓

交易日期調整至 112 年 4 月，則「皇邑美

術館」平均每坪 38.16 萬元，「璞御大樓」

平均每坪 31.08萬元，高低價差約 22.78%；

此數據與 35.16%亦相差 12.39%，此部分

難以說明本案評估各戶價格差異過大問

題。 

由上述資料，可以驗證回應內容只是

為回應而回應，並未針對問題核心做檢

討、修正，而且亦未回應地政局委員所提:

美術館相臨街廓之同一樓層是否因面臨

美術館而產生之價差百分比做為佐證參

考，委員所說，應是請估價師提出面高雄

美術館與其他座向之房價也有如此大價

差之案例佐證，而非羅列未經檢討、修正

之案例，更何況 110 年 10 月後，高雄不

動產市場因台積電進駐之外部因素影響，

有明顯之大幅變動，不同價格日期之比較

等，經查該案例都

不是用在報告書

比較標的中有關

案例之選取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6) 依市府地政局發

表之臺南市大樓

產品樓層別效用

比，最低與最高差

價約為兩成，本案

另考量前後排面

景觀及視野之差

異，價差最大達 4

成，尚屬合理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第 2 點後段 

有關估價相關內

容，業提大會討

論，請實施者依

審議會決議（六）

修正估價報告書

內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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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果因此也缺乏客觀性。本案同一樓層不

同座向之建物價差如此之大，甚至高達 40

％以上，極不合理，縱使是安平區之海景

宅，面海與不面海也無如此大的價格落

差，除了面自由女神、巴黎鐵塔…有如此

差異外，實在想不出僅面臨平實公園這種

不具寬度的帶狀公園，竟會對房價有如此

大的影響，如無實際案例佐證，此部分應

作合理之修正。 

(3) 有關附錄 9-13 北區新成屋案例列表部分 

在附錄 9-13 備註 2 說明，表中列舉 25 例

交易實例，其中編號 3、5、13、18、21、

24 車位價格為實價登錄有揭露，其他為樂

居網查詢，但依樂居網網站記載，部分車

位價格及車位坪數由樂居拆分，僅供參

考。即樂居網網站已表明，部分車位價格

及車位坪數係樂居網自行拆分，自行拆分

是否實際正確，樂居網並未保證。 

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二十二條規定：

「所蒐集之比較標的，應就下列事項詳予

查證確認：一、交易價格及各項費用之負

擔方式。二、交易條件；有特殊付款方式

者，其方式。三、比較標的狀況。四、交

易日期。前項查證確有困難之事項，應於

估價報告書中敘明。」因此附錄 9-13 北

區新成屋案例列表資料正確性，估價師應

詳予查證並負責。經查實價登錄資料，所

列停車位中「大傳 WH6」3 個交易實例均

為機械式停車位，「翡麗」3 個案例中亦

有部分為機械式停車位。編號 8「翡麗」

交易實例車位為地下三層，面積 10.83 坪，

交易價格 110 萬元；編號 10「翡麗」交易

實例車位為地下一層，面積 10.36 坪，交

易價格 95 萬元；同一棟大樓地下一層停

車位較地下三層每個便宜 15 萬元，是什

麼原因？ 

勘估標的停車位為坡道、平面，以北區列

表所示實例，實價登錄有揭露之停車位交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7) 有關案例表中大

傳 WH6 部分其全

棟均為機械車位，

另本次亦檢附有

關該建案之實價

登錄車位價格，故

該建案機械車位

單價應尚屬合理；

另翡麗誤植部分，

本次亦檢附該建

案之實價登錄車

位價格，並針對編

號 10(北區北成路

183 號三樓之 11)

車位單價進行修

正，單價由 33.62

萬/坪修正為 32.78

萬/坪，惟列表皆非

為比較標的，僅供

參考。 

(8) 有關北區新成屋

售價高於本次均

價僅五戶，且如以

同屬面公園第一

排相比較，本案各

樓層均價仍高於

該五個案例(如簡

報附件)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第 3 點 

1. 北區新成屋案

例部分陳述非本

案比較標的相關

資訊，非本更新

審議會權責，無

爭點。 

2. 有關估價相關

內容，業提大會

討論，請實施者

依審議 會決議

（六）修正估價

報告書內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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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價格每個在 120 萬元至 175 萬元間無

誤。另外扣除停車位後僅 5 戶成交單價超

過本案均價 37.8 萬元，這 5 戶中有 4 戶

停車位是實價登錄有揭露交易價格案例

(僅文元及第太學樓除外)，其他含停車位

交易案例因停車位價格不確定，且部分為

機械式、關係人交易，此部分如何推出不

含停車位平均售價。附錄 9-13 北區新成

屋案例列表之資料顯然不具參考性。新成

屋之案例選取，一般都會儘量選取 2 年內

之案例，在沒有案例的情況下才會放寬到

5 年，台南市的房市，近 2、3 年因南科等

科學園區的帶動，需求強勁，也造成了房

價漲勢凶猛，超過 3 年以上的房價幾乎已

不具參考性，本署陳情意見所提之案例多

屬 3 年內之新成屋，用意在提醒本案估價

結果並未符合區域市場行情，而估價師所

提的「翡麗」為 14 層 7 年屋，「大傳 WH6」

為 5 層 2 年華廈，文元及第太學樓為 13

層 1 年屋，或屋齡長，或規模、性質與本

案落差大，均忽略不計，用這樣魚目混珠

的方式混淆視聽，實在沒有說服力。估價

師回應停車位售價意見時也說:應考慮勘

估標的之個別因素調整，並非單純以市場

價格進行比較，既如此，應針對本署於第

1 次工作會議所提修正率意見，以及陳情

意見做合理修正，以符市場行情。 

(4) 有關審議標準部分 

A. 本署提出相較同區第一期都更案，其價格

日期為 111 年 4 月，本案價格日期為 111 

年 8 月，依據住宅價格指數理應向上調整，

然審議結果卻與實際不符 (綜-3(五)6 及

綜-4 四(二)意見回應):平實一期部分基地

位於小東路上，其區位及交通條件較優，

其規劃設計、量體、配置均不相當，無法

僅以價格日期不同作為判斷價格高低之

依據。此說法與平實一期小東路住宅價格

審議結果，低於面對平實公園及本案臨平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臺南市政府（都市發展

局都市更新科幫工程

司鄭惠方）: 

(1) 臺南市政府是都

市更新的主管機關；都

市更新的審議，是由臺

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

處理審議會(簡稱都更

大會)以合議制、公開

方式辦理，審議內容包

含今天地主提出的權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第 4 點-A~B 

有關估價相關內

容，業提大會討

論，請實施者依

審議會決議（六）

修正估價報告書

內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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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六路、後甲二路住宅價格的事實明顯相

反，請問主管機關，審議標準何在?且依此

說法，是否本案規劃設計及配置均較他案

差?再者不管是國泰都更案或是平實一、

二期都更案，均未開始興建，具體差異尚

未可知，只是無法理解，花了巨額規劃設

計費，難道不能設計比較優良的產品嗎。 

B. 臺南市政府於 112 年 10 月 3 日召開本案

第二次估價工作會議，最終主席裁示以比

較不利地主的價格作為結論，請主管機關

敘明其緣由。另有關本署質疑估價結果未

依第 2 次工作會議提供之簡報資料，面公

園之建物，依據住宅價格指數向上調整

後，平均價格應為 43.58 萬部分(綜-4 四

(一)意見回應) ：本次社區面平實公園第

一排 R10 之 A1 等 8 戶進行計算均價約為

46 萬/坪。奇怪的是，如所說為真，此價格

已經比會議結論每坪高出 3 萬，總銷售收

入卻維持不變，經比較第 2 次工作會議裁

示之簡報內容，發現修正後之報告書雖然

將面平實公園第一排住宅建坪售價調高；

但同時又將店面層及其他座向大部分住

宅價格調低，並且發現多戶住宅建坪價格

竟僅接近第二次估價工作會議中建商所

提目前房屋之造價 25 萬/坪，刻意壓低總

銷行為不言可喻，此價格調低一事並未說

明原因，亦非會議決議事項，此一價格調

降行為顯然於法不合，此部分應調整回原

來價格。 

 

 

 

 

 

 

C. 本案實際共同負擔比例為 62.30％，承諾

之共同負擔比例為 50.88％，其差值為

11.42％，依實際總費用計算，實施者應自

利價值爭議之協調事

項。 

(2) 因為「估價」有其

專業性，所以我們依都

更條例第 50 條第 3 項

規定邀請專家學者參

與估價審查，於 112 年

2 月 23 日、112 年 6 月

16 日分別召開 2 次審

查會議，依會議結論於

112 年 8 月 18 日、112

年 10 月 3 日召開兩次

工作會議，後續報告書

配合各次委員及相關

單位意見修正後的結

果，於 112 年 11 月 29

日經估價委員複核作

為都更大會審議之參

考，最終以都更大會審

議結果為準。 

(3) 至於平實一二期

案審議標準部分，我們

站在客觀立場，為求一

致已邀請相同專家學

者參與估價審查，修正

後報告書也經委員複

核，本局原則上尊重委

員意見，最終仍以都更

大會審議結果為準。 

(4) 為了維護地主與

實施者雙方權益，本次

聽證會將各方不同意

見記錄下來，提供都更

大會委員作為審議之

參考。 

實施者受任人：大有

國際不動產估價師聯

合事務所王璽仲所長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第 4 點-C 

有關財務平衡、

估價相關內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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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吸收之差額應為 11 億元，而非 17 億元

(地主分配權值+開發成本-總銷)，故若想

達到財務平衡，扣除共同負擔比例固定之

因素，本案總銷售額應達 161.8 億元，方

屬合理。本署多次提及財務平衡及不動產

估價技術規則第 128 條前段規定:權利變

換後區分所有建物及其土地應有部分，應

考量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之建築計畫、

建材標準、設備等級、工程造價水準…等

因素，…查估之。主要是在闡述本案估價

結果未確實反映開發成本，不合理，但卻

一直得到「以都市更新評價基準日當時之

新成屋價格查估之」「居住正義」與問題

無關之跳針式回應。誠如實施者所說:近年

地價、房價、營建成本、人力成本不斷飆

升，銷售金額自然也應提高，商人將本求

利本就正常，與居住正義無關，更何況前

述損益平衡尚未加計利潤，應無不當，建

請審議委員及主管機關針對此明顯不合

理之結果，應要求適當之修正，以維國庫

權益。 

D. 鄰近同屬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案例，除本

區國泰案外，尚有前鋒路的中興新城一

案，估價審議結果，2 樓以上均價每坪都

超過 40 萬，本案區位、基地、商業活動及

生活便利性設施均較中興新城為優，估價

結果每坪卻相差近 3 萬，極不合理，難道

因為本案本署是以採領回更新後權利金

的方式參與，就應該受到如此差別待遇，

建請委員及主管機關應考量本案價格之

合理性及區域之衡平性，給予公平的修

正。 

E. 最後比照第一期作法，建議本案應將財務

分析(含整體事業、實施者部分、土地所有

權人部分)及 2 次估價審議會及估價工作

會議中，委員及地主所提意見和回應內容

納入權變計畫書中，以利查考。 

(5) 餘書面意見詳附件。 

(現場發言及書面附件

資料) 

有關第二次估價工作

會議所提國泰案面公

園之建物，依據住宅價

格指數向上調整後，平

均價格應調整為 43.58 

萬，而本案面公園第一

排均價約為 46 萬/坪，

應符合該次估價工作

會議之決議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實施者受任人：大有

國際不動產估價師聯

合事務所王璽仲所長

(現場發言及書面附件

資料) 

中興新城案例假設屬

前後兩面皆有面臨景

觀的案例，價格日期: 

112 年 03 月，二樓以上

均價為 40.1 萬元，本案

估價亦未有低估情形。 

業提大會討論，

請實施者依審議

會決議（四）、

（六）修正事業

計畫書及估價報

告書內容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第 4 點-D 

有關估價相關內

容，業提大會討

論，請實施者依

審議會決議（六）

修正估價報告書

內容。 

 

 

 

 

第 4 點-E 

請實施者配合依

地主意見辦理。 

第 5 點 

補充陳述，無爭

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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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、113 年 3 月 28 日都更大會土地所有權人陳情意見 

土地所有權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臺南辦事處代表陳述內

容如下： 

一、 本案二樓以上住宅均價 37.8 萬過低。 

二、 111 年房地場市場呈現持續上漲趨勢，本案價格日期 111 年 8 月

二樓以上平均單價低於 111 年 2 月的國泰案 41.5 萬與 111 年 4 月

平實一期案 38.1 萬元，顯不合理。 

三、 平實一期都更案大會委員接受平實一期案估價內容(鄰小東路建

築價格下修)，本案估價結果均價低於平實一期案，估價邏輯呈現

與平實一期相反。 

四、 平實一期都更案建築量體與本案相比較大，單價成本低，對應本

案成本比平實一期案高，平均單價卻比平實一期案低，顯不合理。 

五、 第一次工作會議本辦事處提出之修正意見皆未被接受。 

六、 報告書附錄 9-3，本案估價師提供之價格分布示意圖，十字軸帶以

西整棟均價未達 43.58 萬，估價師僅用十字軸帶以西面公園戶回

應，與估價第一次工作會議決議不符。 

七、 R10-B 棟二樓以上平均單價 31.3 萬，國城毗鄰公宅建物均價 36

萬，價格結果落差明顯。不應將公宅視為嫌惡設施，且北部的研

究報告顯示公宅不會影響新成屋的價格，台南市精忠二村案之社

會住宅已蓋至 6 樓，周邊房屋 111 年上漲率超過 65%，顯建社宅

不會對周邊房價造成負面影響。 

八、 本案基地與懷遠堂之間尚隔一街廓，懷遠堂場地非常小，為何量

體小的懷遠堂會對本案價格造成劇烈影響；現在的榮家與傳統榮

家不同，建物漂亮且管理完善，並不會影響區域生活狀態，無法

理解為何榮家屬於嫌惡設施。 

九、 本案報告書多採永康、南區案例，東區與永康區差異超過 20%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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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區超過 30%，本案報告書區域因素僅 5-9%是否合理。 

十、 本案估價第一次工作會議，實施者 R10 街廓 B 棟的估價結果均價

為 35 萬，並非現在的 31 萬，顯見實施者調高面公園第一排的價

格之時也刻意壓低另一側的價格。 

十一、 目前價格分布，同一棟樓不同座向的價差也高達 11 萬，實際

市場上並無這種案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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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、與會委員估價相關意見 

本次都更大會委員估價相關意見綜整如下： 

一、 依估價技術規則 128 條規定本案採用新成屋查估，但查估背後尚

有很多項目要作調整，因平實營區尚未有新成屋出現，案例選取

尊重估價師專業，惟採用永康、南區等非平實營區的案例，修正

區域因素與個別因素的理由應充分敘明。 

二、 目前估價報告書符合估價技術規則與相關公報規定，惟調整率提

供下列意見，請估價師參酌辦理： 

1. 榮民之家與過去形象不同，請檢視調整率合理性。 

2. 有關嫌惡設施之調整，應敘明嫌惡設施樓層高度，本案建

物樓層高於嫌惡設施部分，對應之調整率應逐漸減少或下

修為零。 

3. 實務上未曾看過同棟建物前後座向價差約 10 萬，請估價師

斟酌。 

三、 估價師回覆委員及國產署意見時，應檢具法令或相關調整依據具

體回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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